保密承诺函

致：湖南新澧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
鉴于承诺人对湖南新澧化工有限公司具有重整投资意向，因参与项目投资事宜将接触湖南新澧化工有限公司商业秘密和管理人执业秘密，为明确承诺人保密义务，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现作出如下承诺：
一、承诺人应保密的内容
承诺人须予以保密之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商业秘密
主要商业秘密包括但不限于：
（1）债务人或管理人提供给承诺人的重整企业各类业务、财务、人事、财产(含无形资产）、技术信息及其载体；
（2）承诺人在尽职调查期间从其他渠道获得的重整企业上述信息及其载体；
（3）重整企业其他不宜公开或已采取保密措施的任何信息。
2.执业秘密
管理人执行职务过程中收集、统计、整理的各类数据、信息、意见、报告等及其载体，商业谈判过程中与承诺人往来形成的各类通知、信函及法律文书等。
3.管理人认为需要保密的其他信息。
承诺人获得的上述应保密的信息，无论其存在形式为口头、书面或电子数据等，也无论在提供信息资料时是否表明其具有保密性，承诺人均应当予以保密；
承诺人因工作需要所持有或保管的一切记录着商业秘密、执业秘密信息的文件、资料、图表、笔记、报告、信件、传真、磁带、磁盘、仪器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载体，无论这些秘密信息有无商业上的价值，均属湖南新澧化工有限公司或管理人所有。
二、承诺人应保密的方式
1.承诺人所知悉的保密信息内容仅限于承诺人在参与重整投资时正当、合理使用。
2.承诺人严格遵守相关保密要求，并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和制度保护该秘密免遭泄露。
3.承诺人非经管理人书面同意，不得再将获取的秘密向任何第三方披露、透露或暗示、默认其接触、获取。
4.除参与湖南新澧化工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外，承诺人不得利用所获取或知悉的上述秘密进行其他任何活动。
5.承诺人应当与能接触上述商业秘密的员工、代理人等签订保密协议，该协议的实质内容应与本协议相似。
三、违反承诺的责任
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给湖南新澧化工有限公司造成损害的，管理人有权暂扣全部报名保证金，并根据损害结果由承诺人全额赔偿损失。如实际经济损失不足贰拾万元或无法查明实际损失数额的，承诺人愿意按贰拾万元承担违约金，并承诺放弃在诉讼中申请法院调整违约金数额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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